
委托律师处理借贷纠纷 因律
师费问题生“枝节”

　　据龚顺生介绍，2011 年 10 月，
他因与申某某、刘某某等人一系列民
间借贷纠纷，遂委托广西独秀律师事
务所的法人和主任连忠代理。基于民
间借贷案情简单，他就与连忠约定好，
包干价 60 万元付给连忠为其处理好
系列纠纷。之后，他相继支付了 47.2
万元律师费。
　　由于龚顺生仅有 4000 多万元的
财产，不足以全部归还债权人的借款，
2013 年 5 月 29 日，连忠找到他，说
尚欠的律师费不用再支付现金给他，
但他的律师事务所要起诉龚顺生，通
过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分配龚的
4000 多万元财产，以实现龚尚欠他的
12.8 万元律师费。
　　龚顺生告诉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
记者，当时连忠拿来一份打印好的授
权委托书给他签字，意思是让他委托
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的龙刚律师，作
为他的代理人。由于他不认识龙刚律
师，但又认为连忠的要求不算过分，
为了慎重起见，他就要求连忠写一份
承诺书给他。
　　为此，连忠于 2013 年 6 月 1 日
给龚顺生写了一份《说明》。华夏早
报 - 灯塔新闻记者看到该份由连忠本
人手写的《说明》的内容为“关于龚
顺生委托连忠律师代理龚顺生与申华
艾等 40 余名债权人民间借贷纠纷系
列案件的代理费，由连忠律师从 2013
年 6 月起从连忠律师（或以广西独秀
律师事务所名义）向法院起诉龚顺生
支付的代理费中支付，并只能从参与
债权人分配中分配，龚顺生不再向连
忠律师支付现金。”
　　之后，龚顺生在授权龙刚的委托
书上签名，委托龙刚作为他与广西独
秀律师事务所诉其拖欠律师费一案的
代理人。
　　龚顺生称，2013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间，由于连忠未能处理好他与债权
人的和解，他从外地回到桂林，将个
人 4000 多万元资产在法官的主持协
调下，归还债权人。至此，龚顺生与
债权人的债务处理完毕。

本人不知情“被调解” 60 万

律师费疑被“套路”成 400 多
万

　　与几十名债权人的债务纠纷了结
后，龚顺生想到连忠律师以办理他的
一系列案件为由，除60万元律师费外，
还“诈取”了他 140 多万元，就要求
连忠退回。遭到连忠拒绝后，龚顺生
将相关情况投诉到桂林市律师协会，
没想到律师协会却拿出一份桂林市七
星区人民法院（2013）星民初字第
724 号民事调解书给龚顺生看，调解
书上显示他尚欠连忠律师费 4260155
元，建议他向法院申诉。
　　此时，龚顺生才知道中了连忠的
圈套。他认为是在连忠的一手操纵下，
自己被硬生生地“套路”了，“主意
是连忠出的，代理律师也是他推荐的，
尤其是那份法院的调解书我一点都不
知情，不是我去律师协会投诉，追回
他骗我的钱，我根本就不晓得还有这
回事，更不会想到还倒欠他 420 多万
元的律师费！”龚顺生表示，这分明
是连忠和龙刚律师还有七星区法院的
法官“串通”好的。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记者在龚顺
生与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
托合同》中第五条看到，“根据律师
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
致，甲方向乙方交纳律师服务费陆拾
万元整”。
　　而据 2013 年 6 月 9 日作出的桂
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3）星民初
字第 724 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
诉称，被告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向原
告表示，因从事期货交易及为桂林欣
益化工有限公司购货，先后以自己和
欣益公司名义向申华、申科峰等人和
单位借款，共计约七千万元，现因期
货交易亏损无法马上偿还，各债权人
必将起诉要其偿还，特委托原告作为
律师代理其因借贷等法律事务所引起
的诉讼纠纷，原告应收取的代理费根
据代理的具体法律事务争议标的，按
律师收费规定计算给付。”这与龚顺
生最初与独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
托合同》中规定的律师费收取的表述
是明显不一致的。
　　按照这份民事调解书上的说法，
根据标的来计算律师费的话，龚顺生
需要向独秀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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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共计 4260155 元，这与委托合同中
的 60 万元律师费悬殊巨大。

不服调解结果 向检察院申请
监督被驳回

　　按理说，像如此“不合理”的诉
求，龚顺生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但
七星区法院在调解书中称“经询，被
告表示原告所称属实，表示愿意定期
支付。”“调解的时候我不在场，对
调解内容和结果也一概不清楚，调解
书中的被告实际上就是龙刚，那是他
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我。”龚顺
生告诉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记者，他
是在连忠作出承诺不再向他要律师
费，其律师事务所或连忠只能参与债
权人分配的情况下，才同意按他的建
议委托龙刚作为代理人的；他本人并
不认识龙刚，与龙刚所在的律师事务
所无任何委托代理合同，只有一份连
忠事先打印好的授权委托书；另外，
因其当时不在桂林，龙刚至今未将调
解书送到他，也未告知他调解书的内
容，直到两年后的 2015 年 7 月份律
师协会告诉他才知道，而且调解书的
协议内容既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也不
是连忠当初向他作出的说明承诺。
　　“连忠是 2013 年 6 月 1 日向我
出具的说明，6 月 5 日我与龙刚签订
的授权委托，6 月 9 日他们在法院就
调解好出结果了，这明摆着就是弄好
了一个圈套让我往里面钻呐！”刚刚
偿还完巨额债务，已经倾家荡产，如
今又背上了几百万的“律师费”，龚
顺生说，他知道自己被坑后，想死的
心都有，可是他又心有不甘，一定要
给自己讨个说法，不然死也不能瞑目。
　　于是，他一边向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一边向七星区人民检
察院申请监督。2016 年，七星区人
民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
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
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
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
效……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
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
力。”“龚顺生的诉讼代理人龙刚是
特别授权，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或
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参
加执行程序，达成执行和解。虽然授
权委托书没有特别写明代为签收法律
文书，但是龙刚在龚顺生授权范围内
与对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的规定，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
院（2013）星民初字第 724 号民事调
解书即具有法律效力。”
　　“与龙刚签订的授权委托是连忠
打印好的，代理权限也是他们事先定
好的，我又不懂法，哪里知道这些猫
腻啊？”面对这样的结果，龚顺生欲
哭无泪，仍然不服七星区人民法院调
解书和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
申请决定书，又向桂林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虽然龙
刚所在的桂山律师事务所未与龚顺生
签订书面委托合同，龚顺生也未给付
代理费，但桂山律师事务所给七星法
院出具了公函，龙刚到七星法院代理
龚顺生参加诉讼手续是合法的。龚顺
生与龙刚是否认识，并不影响他们的
代理关系，不影响龚顺生亲自委托龙
刚办理与独秀律师事务所代理费纠纷
一案的事实。再次，依据龚顺生给龙
刚的《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来看，
龙刚代理龚顺生与独秀律师事务所进
行调解不存在超出代理权限的情形，
调解书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自愿达成
的协议。因此，龚顺生认为连忠与龙
刚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理由不成
立。遂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作出不支
持监督申请的决定。
　　“权限上他是能代表我，可是怎
么协商，最后协商给多少，总得让我
知道，征求我的意见或者经过我的同
意吧？如果说对方要一千万一个亿他
也替我做主吗？”龚顺生死活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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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你是被执行人，你
的名下有存款有房产，不用你自己
张扬，法院早就“执行”你了。但
是在广西桂林却出现一件令人倍感
异常的“怪事”，身为被执行人的
龚顺生在多次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
被驳回后，竟然手举“跪求法院把
我银行卡里的钱划走，把我的房子
和写字楼拍卖掉”的锦旗，要求法
院执行他与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法
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在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多次复议下，负责执行
的法院终于在今年 6 月份决定对案
件恢复执行，但几个月过去了，法
院至今仍未予执行。而这一切又要
从龚顺生委托律师代理他与 40 多
名债权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说起。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首席记
者 董一泽 发自广西桂林


